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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无讼”集中体现了古代先贤的社会治理思想和对理想社会关系的追求。费孝通

先生将“无讼”视为乡土中国的基本社会特征之一，追求和谐，将矛盾消弭于基层，是中国社

会一贯的文化特征。伴随着百年来的社会巨变，中国社会治理仍沿着这条主线展开。特别

是新时代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都重新检视和吸收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无讼”的积极因子，将

“无讼”理念融入现代社区治理，通过扩大社会参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共同体。“无讼

社区”建设成为新时代中国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基层社会治理的守正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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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孔子开始的“无讼”理想贯穿中国社会

追求“天人合一”的自然和谐思想，注重人际关系、重在基层治理、达成社会和谐，是中国社会自古

以来有别于其他文明的基本特征。“无讼”概念源自《论语·颜渊》里孔子所说的:“听讼，吾犹人也，

必也使无讼乎。”这句话可以解释为，“我审判案件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但我的主要目的是

要避免诉讼的发生”。在孔子看来，“听讼”是为了实现“无讼”，这句话充分体现了孔子息讼罢争的诉

求和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论语·学而》中孔子的弟子有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

美”，也着重强调了礼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意义。《论语·颜渊》和《论语·学而》都表达了

作为治国之圭臬的“礼”要以“和”为价值规范的思想理念。

在孔子看来，“仁”是社会的基础，需要在个体、社会和实践中加以约束和体现，每个人都能做到

“克己复礼”和约束私利，则可以“天下归仁”，由“既明且远”的君子来从政治理。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的基础在于调解，司法当然也必不可少，但诉讼的目的是通过“止讼”达到“无讼”，就是要消除产生诉

讼的根源。因此，当官的就要做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作为老百姓就要“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这

样方能形成所谓的“君子”社会。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同样也表达了追求和

谐、崇尚自然的理想。在他看来“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可以理解为法令太多可能导致背离初衷和适

得其反，他主张不以法令为主要手段来治理社会，更多是寻求社会的和谐平衡。“调解”这种充分体现

以和为贵的治理方式，就成为民间社会以及官府解决矛盾纷争的重要依赖手段。

“无讼”的诉求，集中体现了古代先贤的社会治理思想以及对理想社会关系的追求，可以视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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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文明时代达成良好社会关系的愿景。秦汉以后的两千多年来，儒家文化日渐成为中国社会主流

意识形态，相应“无讼”诉求，也就成为调济社会关系的指导思想和至高目标，并深刻影响着中国古代

社会的立法原则和司法实践。本着“中庸之道”和“无讼”理念的柔性调解方式，在中国古代成为化解

日常矛盾纠纷和社会冲突、从而达成有效治理的一种重要手段。“贵和持中”的儒家文化理念，使得放

弃争讼而寻求道德与情感的调解斡旋等方式，成为在和谐政治生态的治理愿景之下的理想方案。尤

其是在以宗族亲缘与人情关系紧密连接起来的乡土社会中，“无讼”的处理方式显得更加独特和重要。

二、费孝通关于礼治秩序与“无讼”治理的论述

费孝通先生在 20 世纪 40 年代出版的代表作《乡土中国》中，尝试剖析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主要

特征，总结传统乡村的基本治理模式。“皇权不下县”成为乡土社会的基层治理特征，即中央政府的管

理权限只延伸到县级，县以下基本不设行政建制，主要靠人们自觉守法以及依靠乡绅等对地方进行管

理。尽管国家权力通过徭役、税收、教育等一系列形式始终未曾缺席，但这种“国家在场”方式是相对

隐形的、柔软的、非官方的。在这种语境下，面对矛盾纠纷多采取调解斡旋等“无讼”手段，这对中国传

统基层社会的稳定和谐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

《乡土中国》开篇就写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①，并称之为“乡土本色”，作为

全书的立论基础。费孝通将乡土社会里社会关系的最显著特点归纳为“差序格局”，并将其与西方的

社会结构相比较:“与西方社会团体格局的社会结构不同，中国乡土社会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得清

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

推出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

不一定相同的。”②

通过这一形象的比喻，说明中国社会是由一个又一个“己”的圈子构成，由着这个“己”推出的圈

子，根据“己”的大小轻重而形成可伸可缩的圈子，大的可以“一表三千里”，而小的缩到只剩家庭成员

甚至于“光杆司令”，再根据与中心“己”的社会距离远近来区分亲疏厚薄。凭着这个富有伸缩性和不

同层级的圈子，生活在传统乡土社会里的人们，自然而然地构建起共同应对日常生活危机的社会支持

和保障网络。建立在“差序格局”基层上的社会结构，就形成了“乡土中国”的乡土属性，依靠私人的

道德维系，凭借着亲属关系、血缘关系，扩张投影到地缘关系，进而扩大到家庭之外的家族，甚至影响

着乡土社会的政治秩序和治理方式。

费先生在《乡土中国》的姊妹篇《生育制度》一书中，论述了“父—母—子”的完整体系构成“社会

结构中的基本三角”③，奠定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稳定的基础。在费先生看来，亲属分类及其扩展，

形成了中国数千年稳定的社会结构，其中牢固的婚姻家庭制度以及婚恋观念，构成乡土中国最坚实的

社会基础。从男女有别的家族秩序，到礼治秩序下的“无讼”社会，中央政府的所谓“无为政治”下到

基层则形成“长老统治”，应对必然要发生的社会变迁，采用“名实分离”的方式，“旧瓶装新酒”避免秩

序紊乱而慎重稳进，形成乡土社会安土重迁的社会特征。

依礼而治成为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主要治理方式。“礼”是长期约定俗成的规矩，耳熟能详且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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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遵行，成为维持秩序和日常社会治理时所依据的标准。“礼治”和“法治”的区别在于所采取的方式

和手段的差异，法律是依靠国家权力来制定和强制推行，而“礼”是社会经验和习俗的累积，是从日常

教化中逐渐生长出来的个人敬畏之感。孔子特别强调要用“克”“约”达至“礼”的养成，人主动服从

“礼”，正所谓“富而好礼”。在乡土社会的生活秩序中如果不能遵礼守规，就会受到舆论和道德的普

遍谴责。如果出现打官司的事件，通常也是因为有人不守“礼”而破坏了约定俗成的规矩，只能通过法

律诉讼来解决。

在《乡土中国》中，费先生讲述了自己的亲身遭遇和体会:“在乡村里所谓调解，其实是一种教育过

程。我曾在乡下参加过这类调解的集会。我之被邀，在乡民看来是极自然的，因为我在学校里教书，

读书知礼，是权威。其他负有调解责任的是一乡的长老。最有意思的是保长从不发言，因为他在乡里

并没有社会地位，他只是个干事。调解是个新名词，旧名词是评理。差不多每次都由一位很会说话的

乡绅开口。他的公式总是把被调解的双方都骂一顿:‘这简直是丢我们村子里脸的事! 你们还不认了

错，回家去。’接着教训一番。有时竟拍桌子来发一阵脾气。他依着他认为‘应当’的告诉他们。这一

阵极有效，双方时常就‘和解’了，有时还得罚他们请一次客。”①这样的“礼治”场景，直到今天在中国

农村还隐约可见，但其效能已经大大减弱以至逐渐消失了。

传统乡土社会“礼治”得以通行，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必须以传统的方式来应对日常生活中的矛盾

纠纷。在一个快速变化的社会，因为社会环境的改变导致传统的效力日益淡化，很难再能有效应对新

出现的各种复杂问题，这时候就出现了“法治”。费孝通先生也敏锐地提醒道:“中国正处在从乡土社

会蜕变的过程中，原有对诉讼的观念还是很坚固地存在广大的民间，因之使现代的司法不能彻底地推

行。”②近代司法及法律主要是从西洋搬过来的，无论从法理根据和施法方式与中国传统社会都有相

当的距离，有一个漫长的磨合过程。“乡间认为坏的行为却正可以是合法的行为，于是司法处在乡下

人的眼光中成了一个包庇作恶的机构了。”③费孝通以传统乡村打伤奸夫的事件为例，论述了“现行的

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建立起法治秩序。

法制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不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

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和

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④。诚如费孝通先

生的预言，中国乡土社会近代发生了非常剧烈的变迁，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乡村基层治理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礼治社会步履维艰地迈向法治社会，也从社会管理逐步走向社会治理。

三、从社会管理模式到社会治理追求的时代变迁

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以后，从传统的管理模式逐渐走向对社会治理的追求，社会发展也开始从城

乡分割走向城乡一体，社会运转方式也随之发生相应转变。在 2003 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

上，社会建设和管理被正式纳入“五个统筹”之中，体现了执政党对社会发展新局面的深刻把握。2007

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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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进一步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成为中央新时期执政理念和重要的政治话语体系。正如十九届

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对这一历史阶段所总结的那样:“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

统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依法治国和

以德治国相结合，制定新宪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尊重和保障

人权，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①

2012 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大提出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

会管理体制，由社会管理格局提升为社会管理体制，充分强调法治保障，进一步表明社会管理已经成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运行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同时频繁强调社区治理中加强群众的自

我管理和服务，是人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方式。社区治理第一次被写进党的报告，成为党和国

家的社会发展政策之一。

2013 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继续推进社会理论的创新和实践，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列为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就意味

着党的执政理念，由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运行体制，变轨为政府自上而下和社会自下而上相结合的

“治理”运行模式，成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执政理念和基本治国方略。因此，十九届六中全会

《决议》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

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国防和军队改革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作出部署，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

目标、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和时间表、路线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

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实现

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新局面。”②

经过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城镇化率由 1978 年的 17．92%，上升到 2020 年末的常住人口城镇

化率超过 60%，随着人口持续向城市聚居，传统的社会交往和社会治理模式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

化。伴随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速，2017 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

的意见》出台，针对城乡社区治理的目标、任务、要求和条件保障等进行专项规划设计，成为我国第一

个城乡社区治理的系统性和纲领性文件，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表明加强城乡基层社会治理已经

上升为治国理政的基本国家战略，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和重要目标，可谓过去的“四

个现代化”基础上的第五个现代化要求。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城乡发展的失衡成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发展之间的一个突出体现。我国成功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

体现在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上，更体现在日益增长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环境安全等方面的需求上。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

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③。并进一

步明确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重大决策部署，“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

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

能化、专业化水平。加快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依法打击和惩治黄赌毒黑拐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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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

社会心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

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①。要“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构建( 健全)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②。至此，新时代国家城乡社区基层治理的

框架体系基本形成和确立。

将治理理念纳入执政党的政治话语体系，采取国家与社会合作共治的治理模式，顺应了新时代经

济社会发展对党的执政能力的新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守正创新。针对新时代城乡社会

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有效化解基层矛盾，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

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成为社会建设领域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将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无讼”

理念注入现代社区治理，成为城镇化快速推进背景下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的一种尝试和创新。

四、成都市大邑县“无讼社区”的诉源治理实践

“无讼社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成都市中院提出的诉源治理。随着诉讼官司的日益激增，大量的

人民内部矛盾都“堵”在法院，既占用了宝贵的政法资源，又耗时耗力耗钱，老百姓即便赢了官司，往往

也会输了人情，影响基层社会的长期稳定。法院判决的局限性、调解的僵化性和事后性越来越凸显，

现有矛盾未必彻底解决，有的甚至埋下隐患酿成大案。为此成都市法院 2016 年 8 月制定了《关于全

面深入推进诉源治理的实施意见》，按照“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内外并举、善借外力”的法治思路，要求

辖区内 21 个基层法院结合当地实际就诉源治理工作进行创新探索。成都市大邑法院依据诉源治理

和本县司法实践，倒逼出“无讼社区”建设，取得很好的示范效应。

大邑县地处成都远郊地区，常住人口 54 万，其中户籍人口 51 万，辖 20 个乡镇街道，218 个社区，

其中城市社区 26 个，农村社区 192 个。随着城镇化建设和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传统行政区划被

打破，熟人社会环境瓦解，新的社会关系亟待重建，聚集城乡社区的商品房买卖、物业服务、建设工程

施工、邻里纠纷等日渐增多。近几年大邑县法院受理案件总量以超过 10%的速度增长，2018 年县法院

受理案件 6502 件，而员额法官只有 31 名，案多人少的突出矛盾经常使法官累倒甚至累跑。相应的大

邑县基层调解组织弱化，传统的矛盾纠纷大多依赖行政化解，社会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作用

发挥削弱。大邑县是我国道教发源地，一向崇尚道法自然，注重挖掘、重构深植于民间的“无讼”文化

传统，弘扬“孝为本、理为先、法为绳、和为贵”的治理理念，将地方息争止讼传统融入现实的矛盾纠纷

中，为源头预防提供了丰厚的文化积淀。

2016 年 8 月，大邑法院开始探索将“无讼社区”的理念融入城乡社区的治理实践中，并逐步在全

县城乡社区建立和推广“1+N”数字综合调解平台体系。平台以党建引领为核心，以调解社会矛盾为

突破点，高标准打造“无讼空间”，建立了人民调解、法院调解、公安调解和司法调解等社区调解的常设

机构。针对不能调解和不愿调解的案件，引导当事人通过“1+N”综合调解平台进入“诉调对接”的法

律程序，并在大邑县法院、各分支法庭和各乡镇街道社区设立“诉调对接”的三级网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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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村规民约激发社区居民主体意识，强化社区自治。按照“易懂、易记、易行”原则，将法律知识、

文明乡风、无讼理念等融入村规民约。大邑县首先在广泛民意基础上制定了《无讼公约》，其次按照民

主决策议事程序，商议讨论形成村规民约。《无讼公约》在潜移默化中成为村民办事标准和行为规范，

使大量纠纷在基层群众自治中得以化解。并通过依法选举村( 社区) 人民调解委员会和调解员，使社

区自治组织得以修复、完善和壮大，并发挥应有功能，助推社区居民将自我管理和服务、自我约束和发

展的自治精神落到实处。

以法治为保障化解矛盾纠纷。大邑县建立了以法官、律师、心理咨询师、金牌调解员等为主体的

72 人调解专家库，根据入库专家工作经历和专业特长，分为婚姻家庭纠纷、交通事故纠纷、劳动争议纠

纷等 11 个专家组，面对面参与调解所辖区域内疑难复杂和专业性较强的矛盾纠纷。并结合重要时间

节点，把与日常纠纷相关的法律法规常态化地融入法治宣传活动中，引导城乡社区居民知法守法

用法。

以德治支撑和引领社会风尚。大邑县通过政府搭台、社会参与的方式，引导各地德高望重、善于

调解的居民成立品牌化调解室，先后打造了芙蓉社区王大爷调解室、安仁和众社区老吴调解室、出江

镇金秋调解室等知名品牌调解室。通过树立道德典范，发挥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凝聚带动作用，在化

解矛盾纠纷的同时将德治的理念融入乡村治理实践中，明显带动了社会风气的好转。

打造多元参与的“在地”和“驻地”社区命运共同体。“无讼社区”鼓励和促进社会组织主动参与

调解工作，带头调解所在社区和涉及行业的矛盾纠纷。以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主体，社会组织协同

推进的新型调解体系基本形成。“大邑县已经建立 5 个企事业调委会和 8 个行业性调解组织，2018 年

沙渠镇东部新城产业社区企业家协会调解委员会参与调处各类企业劳资纠纷、产权纠纷、合同纠纷等

26 件，有效维护了工业区和社区的公平正义。”① 大邑县积极吸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社区矛盾

纠纷的调解处理，鼓励人民调解能手设立品牌调解工作室。截至 2018 年底，大邑县 718 个社区社会

组织，其中调解类社区社会组织 22 个，有社区自组织 600 余支，党员志愿服务队 852 支②，社区自我服

务和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

“无讼社区”的建设，重新检视和吸收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无讼”的积极因子，通过倡导“和为

贵”理念，针对较多出现的离婚和抚养等民事纠纷，财产和债务等商事纠纷，本着自愿的原则，人民调

解积极介入，再运用“诉调对接”方式，由法院出具法律文书，对调解结果予以最终司法确认，大大增加

了调解的权威性，从而达到息争止讼目的。自 2016 年 8 月“无讼社区”建设以来的 3 年间，诉前分流

16 358件，同期法院民事受案数 6974 件，70．11%的矛盾纠纷在镇、村( 社区) 得以化解，法院司法确认

案件 806 件。③ 据大邑县法院提供的数据，仅 2018 年通过“1+N”综合性调解平台调解案件 6271 件，

调解成功 5749 件，涉及人数 17 743 人，城乡社区居民对“无讼社区”的认可接受度稳步提升。

五、“无讼社区”构建起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路径

新发展阶段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不断提升，对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会治理效能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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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成都大邑县的“无讼社区”探索，以需求为导向，以党建为引领，扩大社会

参与，在提供更加精细化服务的过程中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形成了不同主体包容开放、平等参

与、沟通协商、合作共赢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有效激发了社区活力，在基层社会治理的多元维度上

探索出社会治理新路径，成为新时代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生动样本。

( 一) “无讼社区”建设促进基层社会和谐稳定

“无讼社区”建设是在融合儒家“无讼”理念基础上的主动疏导和源头治理，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

下，逐步形成司法引导与社区相结合的社会治理创新机制。推动基层矛盾纠纷从法律诉讼转向源头

化解，促进基层从化讼止争向少讼无讼转变，既有效节约了诉讼资源、缓解了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的矛

盾，也避免了赢了官司输了感情，对促进基层社会和谐、化解社会戾气、重构社会信用体系有一定的积

极意义。

“无讼社区”汲取传统乡土社会的养分，立足司法现状，以培育群众法治理念为基点，以提升纠纷

解决机制为路径，以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为导向推动公共政策的完善。当作为社会分子的居民具备了

宽容、理性、崇尚秩序的法治精神，当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社区实现了规则之治，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将

显著减少，大量矛盾纠纷将通过自行协商化解，这也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二) 矛盾纠纷化解方式从单一向多元转变

“无讼社区”建设使案件激增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大量矛盾纠纷在源头被化解，促使矛盾纠纷化解

方式从单一向多元转变，多元主体合作共治成效显著。“无讼”与法治一样，提倡理性、宽容的精神，培

育崇尚秩序、依法行事的公民，更是培育责权平衡的公民。通过基层治理过程中各部门取长补短、优

势互补和联动协作，基层干部、人民调解员、网格员等法律规范意识和依法调处意识得到增强，服务群

众的能力和水平也得以不断提升。

“无讼社区”建设通过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将调解服务下沉，推动矛盾纠纷从对抗性向协商性

转化，打造走进社区的综合性调解平台，使矛盾纠纷在居民家门口就能得到及时解决，降低诉讼成本

的同时也减轻了群众诉累。通过将人民调解的柔性化解和司法确认的刚性约束有机融合，依情依理

又依法依规，让矛盾纠纷化解更有温度。

( 三) 多元主体共治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

通过“无讼社区”创建增进居民参与社区的热情，引导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促进社区治理主体

的多元化和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通过营造“无讼”的环境氛围，推动矛盾纠纷自然进入多元纠纷

解决机制网络，缓和社区矛盾纠纷的尖锐度，树立居民作为社区共同体成员的主人翁意识，自觉主动

地维护社区和谐稳定，进而重塑社区共同体形象。由此，社区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第一道防线的作用，

从基层源头化解矛盾纠纷。

( 四) 司法成为“无讼社区”建设的保障和推动力

“无讼社区”始终坚持在法律框架之下运作，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职能。法官通过亲自参与和指

导社区调解工作，明显提升了非诉纠纷的解决能力以及解决结果的执行力，并对非诉纠纷的解决结果

提供司法确认。通过司法推动非诉纠纷解决降低了司法运行成本，促进更丰富多样的非诉讼纠纷解

决机制的建立，为民间组织、行业协会等多元主体参与其中提供了生长空间，丰富了社会矛盾纠纷多

元化解的途径。“无讼社区”以司法作为最终保障，为居民提供化解矛盾纠纷的多元选择，这与司法是

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法治精神具有相同的价值取向，也契合了国际司法发展的潮流。

·61·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3 期



六、结语

回顾两千多年前孔子提出的“无讼”社会理想，结合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中对“礼治秩序”下的

“无讼”论述，从乡土本色的“无讼”到现代化背景下的“无讼社区”建设，是植根于五千年文明厚土之

上的螺旋式上升和更高层次的回归，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智慧与传统文化精华的积淀。

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然要求同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特

别需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当前“无讼社区”的实践仍处于探索阶段，全国陆续有地方开始类

似的基层社会治理探索。如北京市在超大城市治理过程中，依托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平台深化“接诉

即办”改革，强化主动治理，积极推动“接诉即办”向“未诉先办”转变。通过制定颁布《北京市文明行

为促进条例》《北京市接诉即办条例》等地方性法规，推动工作重心下沉、资源和服务下沉，促进政府治

理、社会调节和居民自治进一步良性互动，城市精治共治法治德治智治水平明显提升。随着“无讼社

区”建设日渐深入的理论研究以及不断丰富的实践经验，必将为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效能持续增强探

索出一条法治中国的新模式。

Fei Xiaotong’s Thought of“No Litigation”and Social
Governance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in China

BAO Lufang

Abstract: “No Litigation”embodies the ancient sages’ideas of social governance and pursuit of ideal

social relations． In his book From the Soil，Mr． Fei Xiaotong regards it as one of the basic social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China． The pursuit of harmony and resolving conflict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has been

a consistent cultural feature of Chinese society．Along with 100 years of dramatic social changes，Chinese

social governance continues to unfold along this main line． Especially since the new era，from the central to

the local level，the positive factor of“No Litigation”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rural society has been

re－examined and absorbed． The construction of a“community without litigation”has become an innovation

of grass － roots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context of urban － rural integration by combini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oncept of“No Litigation”with modern community governance，expanding social participation，and

creating a community that is co－built，jointly governed，and enjoyed together．

Key Words: Fei Xiaotong; No Litigation; community without litigation; soci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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